
其他权力运行流程图

1.受理教师申诉、受理学生申诉

做出申诉决定并告知申诉人，同时告知其复议和诉
讼的权利

受理申诉信息

确定是否属于受理
范围

调查核实



2.除高等学历教育以外的其他民办学校以捐赠者的姓名或者
名称作为学校校名的审核

材料不齐全，或
者不符合要求的，予
以退回并要求补正。

申 请
提出申请，报送材料。

受 理
收到材料后，规定时间内决定是否受理。

材料齐全，或者按照要求提交

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备 案
省教育厅进行备案审核。



3.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审核

受理

审查（对材料进行审核，组织专家考察、评审）

作出审批决定（不予审批的应当告知理由）

下发批复，送达专门学校，加强后续监督管理。


